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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条款内容 适用情形 裁量基准

1

对被监察单位

拒绝、阻碍节能

监察，或者拒不

提供相关资料、

样品等，或者伪

造、隐匿、销毁、

篡改证据的行

政处罚

《浙江省节能监察办

法》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被监察单

位拒绝、阻碍节能监察，或者拒不提

供相关资料、样品等，或者伪造、隐

匿、销毁、篡改证据的，由县级以上

能源监察机构责令改正，并处 5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浙江省节能监察办法》第十七条,
被监察单位应当配合节能监察工作，

如实说明情况，提供相关资料、样品

等，不得拒绝或者阻碍节能监察，不

得隐瞒事实真相，不得伪造、隐匿、

销毁、篡改证据。

初次违法的，且积极主动消

除阻碍节能监察等情形的。
处 5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非初次违法或近两年内因

其他行为被杭州市能源管

理服务中心实施过 1次责令

改正的，且积极主动消除阻

碍节能监察等情形的。

处 1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①有闭

门不见、态度蛮横、行为恶

劣等拒绝、阻碍能源监察情

形的；②经杭州市能源管理

服务中心催告，拒绝提供或

在规定时间内不提供（含置

之不理、借故拖延等行为）

相关资料、样品等情形的；

③在杭州市能源管理服务

中心调查过程中，存在伪

造、隐匿、销毁、篡改证据

情形的。

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1

对占用人
防通信专用频
率、使用与防空
警报相同音响
信号或擅自拆
除人民防空通
信、警报设备设
施的行政处罚。
（33028003000

0）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
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五）占用人民防空
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
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2.《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确需拆除的，应当与安
装相关设施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协商，签订重新安
装协议。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第二十
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
法赔偿损失。
３.《浙江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办法》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
以对个人并处 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 10000
元以上 5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
赔偿损失：……（二）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
使用与人民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的。（三）擅自
拆除人民防空警报设备设施的。

占用人防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
响信号，5次以下、30秒以下或影响范围涉及 1万
平方米以下的。擅自拆除人防通信、警报设施设备，
未造成损坏或未影响正常使用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对个人处１千元罚
款，对单位处１万元罚
款。

占用人防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音响
信号，5次以上 10次以下、30秒以上 60秒以下或
影响范围涉及 1万平方米以上 10万平方米以下的。
擅自拆除人防通信、警报设施设备，造成损失 2000
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对个人处１千元至
２千元罚款，对单位处
１万元至２万元罚款。

占用人防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音响
信号，10 次以上 15 次以下、60 秒以上 90秒以下
或影响范围涉及 10万平方米以上 50万平方米以下
的。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设备，造成
损失 2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对个人处２千元至
３千元罚款，对单位处
２万元至３万元罚款。

占用人防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音响
信号，15次以上 20次以下、90秒以上 120秒以下
或影响范围涉及 50 万平方米以上 100万平方米以
下的。擅自拆除人防通信、警报设施设备，造成损
失 5000元以上 10000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对个人处３千元至
４千元罚款，对单位处
３万元至４万元罚款。

占用人防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音响
信号，20次以上、120秒以上或影响范围涉及 100
万平方米以上的。擅自拆除人防通信、警报设施设
备，造成损失 10000元以上或影响警报试鸣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对个人处４千元至
５千元罚款，对单位处
４万元至５万元罚款。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2

对被许可人以
不正当手段取
得行政许可的
行政处罚

（33028002900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九条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
取得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取得的行政许可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
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该行政许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
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取得的行政许可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
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

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对拒绝、阻挠安
装人防通信、警
报设施，拒不改
正的行政处罚
（33028002000

0）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
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六）阻挠安装人民
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
2.《浙江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办法》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对个人并处 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 10000元
以上 50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一）拒绝、阻挠安装人民防空警报设施,
拒不改正的……

拒绝、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
正，耽误施工工期５日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对个人处１千元罚
款，对单位处１万元罚
款。

拒绝、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
正，耽误施工工期５日以上 15日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对个人处１千元至
２千元罚款，对单位处
1万元至 2万元罚款。

拒绝、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
正，耽误施工工期 15日以上 30日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对个人处 2千元至
3 千元罚款，对单位处
２万元至 3万元罚款。

拒绝、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
正，耽误施工工期 30日以上 60日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对个人处 3千元至
4 千元罚款，对单位处
３万元至 4万元罚款。

拒绝、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
正，耽误施工工期 60日以上或影响人防警报试鸣
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对个人处 4千元至
5千元罚款，对单位处
4万元至 5万元罚款。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1
4

对人防工程维

护管理不符合

要求的

行政处罚

（33028001900
0）

《浙江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 维护管理责任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

关标准、规范，保持人民防空工程及其设施设备完

好，确保人民防空工程处于良好使用状态，并符合

下列要求：（一）结构及其构件完好，工程无渗漏，

构配件无破损、严重锈蚀等现象；（二）通风与空调、

给排水、电气、通信、消防等系统运行正常；（三）

防护、消防、防水、防汛等设施设备性能良好，安

全可靠；（四）室内空气质量等符合相关国家和地方

标准；（五）进出道路通畅，孔口伪装和地面附属设

施完好；（六）与备案的竣工验收文件一致，无擅自

开洞、分隔内部空间和改变设计功能；（七）国家和

省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三十八条 维护管理责任单位对人民防空工程的

维护管理不符合本办法第三十条要求的，由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

有一项违法行为逾期未改正的。 处１万元罚款。

有两项违法行为逾期未改正的。
处１万元至１万５千

元罚款。

有三项违法行为逾期未改正的。
处１万５千元至2万元

罚款。

有四项违法行为逾期未改正的。
处2万元至2万５千元

罚款。

有五项及以上违法行为逾期未改正的。
处2万５千元至3万元

罚款。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5

对人防工程设

计单位未按照

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进行设

计的行政处罚

（不含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

销资质证书的

行政处罚）

（33028001700
1）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

计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

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

违反强制性条款一条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0万元至14万
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5%至6%的罚款。

违反强制性条款二条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4万元至18万
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6%至7%的罚款。

违反强制性条款三条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8万元至22万
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7%至8%的罚款。

违反强制性条款四条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2万元至26万
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8%至9%的罚款。

违反强制性条款五条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6万元至30万
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9%至10%的罚款。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6

对人防工程勘

察单位未按照

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进行勘

察的行政处罚

（不含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

销资质证书的

行政处罚）

（33028001700
2）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

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

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

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

违反强制性条款一条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0万元至14万元的

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5%
至6%的罚款。

违反强制性条款二条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4万元至18万元的

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6%
至7%的罚款。

违反强制性条款三条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8万元至22万元的

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7%
至8%的罚款。

违反强制性条款四条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2万元至26万元的

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8%
至9%以下的罚款。

违反强制性条款五条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6万元至30万元的

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9%
至10%的罚款。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7

对人防工程设

计单位未根据

勘察成果文件

进行工程设计

或指定建筑材

料、建筑构配件

的生产厂、供应

商的行政处罚

（不含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

销资质证书的

行政处罚）

（33028001700
3）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改正，处 10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

的；（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

产厂、供应商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

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

已设计或指定但没有实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0万元至14万元的

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5%
以上6%以下的罚款。

已实施但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4万元至18万元的

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6%
以上7%以下的罚款。

已实施且造成一般质量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8万元至22万元的

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7%
以上8%以下的罚款。

已实施且造成严重质量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2万元至26万元的

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8%
以上9%以下的罚款。

已实施且造成重大或特别重大质量

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6万元至30万元的

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9%
至10%的罚款。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1
8

对人防工程建

设单位平时利

用人防工程未

办理登记手续

的行政处罚

（33028001600
0）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十九条 第三款平时利用其他人民防空工程，建

设单位应当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与建设单位签订人民防空工程

使用和维护责任书，依法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第二十六

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

建设单位未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办

理登记手续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

可对个人处１千元+（逾期天数-1）×
５百元罚款，最高不超过５千元；对

单位处１万元+（逾期天数-1）×５千

元罚款，最高不超过５万元。

9

对不按国家规

定标准修建人

防工程的行政

处罚

（33028001400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

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二）不按照国家

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

的……

有一处违反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

质量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1
千元罚款，对单位处1万元罚款。

有二处违反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

质量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1
千元至2千元罚款，对单位处1万元至2
万元罚款。

有三处违反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

质量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2
千元至3千元罚款，对单位处2万元至3
万元罚款。

有四处违反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

质量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3
千元至4千元罚款，对单位处3万元至4
万元罚款。

有五处以上违反国家规定的防护标

准和质量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4
千元至5千元罚款，对单位处4万元至5
万元罚款。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10

对拆除人防工

程后拒不补建
的行政处罚

（33028001300
0）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
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四)拆除人民防空工程
后拒不补建的;……
2.《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二十七条 人民防空工程经批准拆除的，拆除单
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原工程面积及标准在规定期限

内补建，其中拆除简易人民防空工程的，应当补建
同面积六级人民防空工程；无法补建的，应当按照
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标准支付人民防空工程补

偿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建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第二十
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

法赔偿损失。
3.《浙江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 人民防空工程因城镇建设确需拆除

的，应当依法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批准拆除的，拆除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
不少于拆除的人民防空工程建筑面积并不低于原防

护标准，在规定期限内补建；无法按照规定要求补
建的，应当依法缴纳人民防空工程补偿费，由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组织易地补建。

拆除人防工程后拒不补建面积500平方
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拆除人防工程后拒不补建面积500平方
米以上1000平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处１千元罚款，对单位处１万
元罚款。

拆除人防工程后拒不补建面积1000平方
米以上1500平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处１千元至２千元罚款，对单

位处１万元至２万元罚款。

拆除人防工程后拒不补建面积1500平方

米以上2000平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处２千元至３千元罚款，对单

位处２万元至３万元罚款。

拆除人防工程后拒不补建面积2000平方

米以上2500平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处３千元至４千元罚款，对单
位处３万元至４万元罚款。

拆除人防工程后拒不补建面积2500平方

米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处４千元至５千元罚款，对单

位处４万元至５万元罚款。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11

对人防工程建

设单位未办理

人防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的行

政处罚

（33028001100
0）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

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

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

案。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罚款……（八）未按照国家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

有关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备案的。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

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

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至26万
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5%至6%的罚款。

造成一般质量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6万元至32万
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6%至7%的罚款。

造成严重质量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2万元至38万
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7%至8%的罚款。

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8万元至44万
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8%至9%的罚款。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44万元至50万
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9%至10%的罚款。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12

对人防工程施

工单位不履行

人防工程保修

义务或者拖延

履行保修义务

的行政处罚

（33028001000
0）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不履行保

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处10
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在保修期内因质

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

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

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 3
个月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0万元至13万
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单位罚款数额5%至6.6%的罚

款。

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 3
个月以上 6个月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3万元至17万
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单位罚款数额6.6%至8.4%的罚

款。

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 6
个月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7万元至20万
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单位罚款数额8.4%至10%的罚

款。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13

对侵占人防工

程的行政处罚

（33028000800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九条 国家保护人民防空设施不受侵害。禁止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侵占人民防空设施。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

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

的……

侵占人防工程面积100平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侵占人防工程面积100平方米以上500平
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处１千元至２千元罚款，对单

位处１万元至２万元罚款。

侵占人防工程面积500平方米以上1000
平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处２千元至３千元罚款，对单

位处２万元至３万元罚款。

侵占人防工程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2000
平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处３千元至４千元罚款，对单

位处３万元至４万元罚款。

侵占人防工程面积2000平方米以上或拒

不改正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处４千元至５千元罚款，对单

位处４万元至５万元罚款。

14

对兼顾人防工

程建设单位未

办理兼顾人防

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的行政

处罚

（33028000500
0）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十七条 人民防空工程和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地

下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组织竣工验收，并将验收文件报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备案。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

用。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兼顾人民防

空需要的地下工程竣工后未将验收文件报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备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
处１千元+（逾期天数-1）×5百元

罚款，但最高不超过5千元。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15

对擅自拆除、改

造、报废人防工

程的行政处罚

（33028000600
0）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改造或

者报废人民防空工程。确需拆除、改造或者报废的，

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报经设区的市、县（市、

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

人民防空工程经批准拆除的，拆除单位或者个人应

当按照原工程面积及标准在规定期限内补建，其中

拆除简易人民防空工程的，应当补建同面积六级人

民防空工程;无法补建的，应当按照人民防空工程易

地建设费标准支付人民防空工程补偿费，由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建设。

人民防空工程经批准改造的，不得减少其掩蔽面积，

不得降低其防空效能。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第二十六

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

擅自拆除、改造、报废人防工程面积500
平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擅自拆除、改造、报废人防工程面积500
平方米以上1000平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处１千元至２千元罚款，对单

位处１万元至２万元罚款。

擅自拆除、改造、报废人防工程面积1000
平方米以上1500平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处２千元至３千元罚款，对单

位处２万元至３万元罚款。

擅自拆除、改造、报废人防工程面积1500
平方米以上2000平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处３千元至４千元罚款，对单

位处３万元至４万元罚款。

擅自拆除、改造、报废人防工程面积2000
平方米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处４千元至５千元罚款，对单

位处４万元至５万元罚款。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16

对人防工程建
设单位不建或
者少建防空地
下室的行政

处罚
（33028000100

0）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四十八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
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修建，可以并处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2.《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十二条 第十二条 国家和省确定的人民防空重点城市、镇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以及依法设
立的开发区、工业园区、保税区（港区）和重要经济目标等
区域内新建（含改建、扩建，下同）地面民用建筑，应当按
照其一次性规划新建或者新增地面总建筑面积的下列比例
修建防空地下室：（一） 新建居民住宅的，国家确定的一、
二、三类人民防空重点城市修建比例依次为百分之十一、百
分之十、百分之九，省确定的人民防空重点城市（含县城）、
重点镇修建比例分别为百分之八、百分之七；（二） 新建其
他民用建筑总建筑面积在二千平方米以上的，国家确定的
一、二、三类人民防空重点城市修建比例依次为百分之八、
百分之七、百分之六，省确定的人民防空重点城市（含县城）、
重点镇修建比例分别为百分之五、百分之四；（三） 依法设
立的开发区、工业园区、保税区（港区）和重要经济目标等
区域范围内的修建比例，按照所属国家或者省确定的人民防
空重点城市的比例执行。
战时功能和防护等级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和人民防空工程规划确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批准减免应建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或
者降低防空地下室防护标准。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新建地面民用建筑不建
或者少建防空地下室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限期修建、补建或者按照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
建设费，并可以按照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每平方米四十元以上
八十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十万元。

由于客观原因造成不建或少建
后，主动补建防空地下室或补缴
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的。

免予处罚。

不建或少建面积在500平方米以
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补建
或者按照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
易地建设费。

不建或少建面积在500平方米以
上1000平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补建
或者按照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
易地建设费；按照应建防空地下
室面积每平方米40元至60元的标
准处以罚款。

不建或少建面积在1000平方米
以上1500平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补建
或者按照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
易地建设费；按照应建防空地下
室面积每平方米60元至80元的标
准处以罚款,但最高不超过10万
元。

不建或少建面积在1500平方米
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补建
或者按照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
易地建设费；处10万元罚款。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17

对建设单位未

组织人防工程

竣工验收或验

收不合格擅自

交付使用或对

不合格的人防

工程按照合格

工程验收的行

政处罚

（33028000700
0）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

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

验收。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完成建

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二）有完整的

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三）有工程使用的主要

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四）

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

质量合格文件；（五）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保修书。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

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一）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

（二）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三）对不合

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

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

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工程价款2%
至2.2%的罚款；对个人处单位罚

款数额5％至6%的罚款。

造成一般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工程价款

2.2%至2.5%的罚款；对个人处单

位罚款数额6％至7%的罚款。

造成严重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工程价款

2.5%至3%的罚款；对个人处单位

罚款数额7％至8%的罚款。

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工程价款3%
至3.5%罚款；对个人处单位罚款

数额8％至9%的罚款。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工程价款

3.5%至4%的罚款；对个人处单位

罚款数额9％至10%的罚款。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18

对危害人防工

程及设施安全

或者降低人防

工程防护能力

行为的行政

处罚

（33028000400
0）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四十九条 第一款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

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三）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

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

和使用效能的;……（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

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

2.《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二十六条 禁止下列危害人民防空工程及设施安全

或者降低其防护能力的行为：（一）在危及人民防空工

程安全范围内进行采石、取土、爆破、钻探、打桩、

挖洞、开沟等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二）

在人民防空工程机动车辆进出和正常使用的范围内设

置障碍或者新建建筑物、构筑物；（三）向人民防空工

程内排放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四）毁损人民

防空工程孔口的防洪、防灌设施，堵塞或者截断人民

防空工程的进排风竖井或者管道；（五）其他危害人民

防空工程及设施安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

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第二十六

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

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危害人防工程及设施安全、影响人防

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防工程防护能力

轻微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并处1千元罚款、对单位并处1
万元罚款。

危害人防工程及设施安全、影响人防

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防工程防护能力

一般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并处1千元至2千元罚款、对单

位并处1万元至2万元罚款。

危害人防工程及设施安全、影响人防

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防工程防护能力

较重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并处2千元至3千元罚款、对单

位并处2万元至3万元罚款。

危害人防工程及设施安全、影响人防

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防工程防护能力

严重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并处3千元至4千元罚款、对单

位并处3万元至4万元罚款。

危害人防工程及设施安全、影响人防

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防工程防护能力

特别严重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并处4千元至5千元罚款、对单

位并处4万元至5万元罚款。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19

对擅自施工造

成人防警报设

施损坏或擅自

迁移人民防空

警报设施的行

政处罚

（33028000300
0）

《浙江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对个人并处 1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 1000元
以上 10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一）工程建设涉及人民防空警报设施安全，

未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报告，擅自施工造成人民防

空警报设施损坏的；（二)擅自迁移人民防空警报设

施的。

未造成损坏或未影响正常使用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造成损失5000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处2百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1
千元至2千元罚款。

造成损失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处2百元至4百元罚款，对单位

处2千元至4千元罚款。

造成损失1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

处4百元至6百元罚款，对单位处4
千元至6千元罚款。

造成损失1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

处6百元至8百元罚款，对单位处6
千元至8千元罚款。

造成损失20000元以上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

处8百元至1千元罚款，对单位处8
千元至1万元以下罚款。

20

对人防工程维

护管理责任单

位不落实人民

防空工程平战

转换要求的行

政处罚

（33028004300
0）

《浙江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 第二款 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责任单

位应当根据人民防空工程战时使用方案，完善和落

实平战转换实施方案，明确人员职责并开展技能培

训，做好平战转换准备。

第三十九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未按照本办法第三十

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落实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要求

的，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未在规定

期限内改正的，对个人处 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

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对个人处1千元＋（逾期天数-1）
＊5百元罚款，最高不超过5千元；

对单位处1万元＋（逾期天数-1）*
２千5百元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
元。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21

对人防工程勘
察、设计、施工、
监理单位允许

其他单位或者
个人以本单位
名义承揽人防

工程的行政处
罚（不含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

销资质证书的
行政处罚）

（33028000200
0）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八条 第二款 禁止勘察、设计单位超
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勘察、

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勘察、设计
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
承揽工程。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
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的，责令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
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1
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

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
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
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
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

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监理单

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1倍至
1.2倍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2％至
2.4%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5%至6%的罚款。

造成一般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监理单
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1.2倍至

1.4倍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2.4％至
2.8%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6%至7%的罚款。

造成严重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监理单
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1.4倍至

1.6倍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2.8％至
3.2%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7%至8%的罚款。

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监理单
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1.6倍至
1.8倍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3.2％至

3.6%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8%至9%的罚款。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监理单
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1.8倍至

2倍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3.6％至4%
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9%至10%的罚款。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22

对承包单位将

承包的人防工

程转包或者违

法分包的行政

处罚（不含降低

资质等级或者

吊销资质证书

的行政处罚）

（33028002100
0）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八条第三款 勘察、设计单位不得转包或

者违法分包所承揽的工程。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承包单位将承

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

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

价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

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

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工程监理单位转让工程监理业务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

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

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

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

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25%至30%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
工程合同价款0.5%至0.6％的罚款；对监理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监理酬金25%至30%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5%至6%的
罚款。

造成一般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30%至35%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
工程合同价款0.6%至0.7％的罚款；对监理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监理酬金30%至35%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6%至7%的
罚款。

造成严重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35%至40%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
工程合同价款0.7%至0.8％的罚款；对监理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监理酬金35%至40%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7%至8%的
罚款。

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处合同约定的
勘察费、设计费40%至45%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
价款0.8%至0.9％的罚款；对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

金40%至45%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8%至9%的罚款。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事故

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45%至50%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
工程合同价款0.9%至1％的罚款；对监理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监理酬金45%至50%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9%至10%
的罚款。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23

对人防工程勘
察、设计、施工、
监理单位超越
本单位资质等
级承揽人防工
程的行政处罚
（不含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
销资质证书的
行政处罚）

（33028001500
0）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八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单位应
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
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禁止勘察、设计
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勘
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勘察、设
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
承揽工程。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
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
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勘察、设计单位或
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或者监理酬金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
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
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
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
予以没收。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依照
前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
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
十以下的罚款。

未造成质量事
故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或工程
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1倍至1.2
倍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2%至2.4%的罚款；对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5%至6%的罚款。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
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

造成一般质量
事故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或工程
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1.2倍至
1.4倍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2.4%至2.8%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
数额6%至7%的罚款。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
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

造成严重质量
事故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或工程
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1.4倍至
1.6倍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2.8%至3.2%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
数额7%至8%的罚款。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
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

造成重大质量
事故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或工程
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1.6倍至
1.8倍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3.2%至3.6%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
数额8%至9%的罚款。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
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

造成特别重大
质量事故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或工程
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1.8倍至2
倍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3.6%至4%的罚款；对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9%至10%的罚款。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
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24

对与被监理工

程的施工承包

单位以及建筑

材料、建筑构配

件和设备供应

单位有利害关

系的人防工程

监理单位承担

该工程监理业

务的行政处罚

（不含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

销资质证书的

行政处罚）

（33028000900
0）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

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

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承担该项建

设工程的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5万元至

6万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5%至6%
的罚款。

造成一般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6万元至

7万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6%至7%
的罚款。

造成严重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7万元至

8万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7%至8%
的罚款。

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8万元至

9万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8%至9%
的罚款。

造成特别重大质量事故

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9万元至

10万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9%至

10%的罚款。


